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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北投區清江國民小學校規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13年 8月 28日 本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4年 2月 10日 本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壹、依據 

一、教育基本法第 8條、第 9條、第 10條及第 15條。 

二、教師法第 17條。 

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年 2月 21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10018648

號函辦理。 

 

貳、校規之目的 

一、本校規以落實學校願景、凝聚共識，彰顯學校核心價值，以建構共同學

習之團體規約。 

二、本校規在培養學生自律，自重及維護團體榮譽。 

三、本校規可維護團體紀律，形成良好風氣、增進校園之和諧運作。 

四、本校規在培養學生負責，守法的觀念，並引導學生成為良善的公民。 

五、本校規之積極目的在獎勵，促進並發展學生優良品行；其消極目的在限

制、避免及處理學生不當行為。 

 

參、校規委員會之組成 

一、依據「臺北市各級學校檢視修訂作業規定」，邀集學生、家長、教師等相

關人員，共同檢視修訂合宜之校規及班規，以落實符合人權之民主法治

教育。 

二、本委員會視需要可由召集人校長召開會議。 

三、本委員會當然召集人及會議主席為校長，執行秘書為學務主任，委員共

計十四名，六年級各班推派學生代表各一名列席。其組織成員如下： 

1.校長為召集人。 

2.學務主任為執行秘書。 

3.行政人員代表：教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註冊組長、生教組

長等，共計五人。 

4.學年教師代表：低、中、高年段及科任教師代表各一人，共計四人。 

5.家長會代表：共計二人。 

6.教師會代表：共計一人。 

7.列席：六年級各班學生代表各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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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校規之內容 

一、作息規定 
1.上學時間為上午七時二十分至七時四十分，早到學生，應在前川堂階

梯前，等候警衛及總導護巡視教室後才可進教室。 

2.本校學生之放學時間，以統一放學原則，若需提前離校或學生到校後，

因事病假需中途離校，均應由家長或家長代理人親自到校，取得級任

教師填具外出登記單後帶回。 

3.本校學生在校均需遵守學校之作息，以參加團體之作息為原則，不可

任意單獨行動。 

 

二、儀容 
1.本校學生自新生入學起統一訂購運動服，以達全校服裝一致之目標。 

2.本校學生上體育課、戶外教學或其他集體教學活動時，以穿著學校制

定之服裝為原則；學生從事室外教學或活動時，應視陽光照射之必要

性戴帽，以保護皮膚及視力健康。 

3.學生之穿著以合乎學生身分之儉樸服裝為原則；髮型應力求整齊、清

潔。 

 

三、生活規範 
1.本校學生有擔任班級幹部之權利與義務。 

2.學生應遵從老師之指導；尊重及友愛同學，不可有口出惡言或惡作劇

等侵犯他人之行為。 

3.本校學生均應遵守班級生活公約。 

4.本校學生應善用學校各項設備，若因故意或不按規定使用，造成公物

損壞者，應照價賠償。 

5.本校學生嚴禁在走廊追逐奔跑，不可有拍球或跨越安全護欄之行為。 

6.本校學生有打掃環境，維護校園整潔之義務，不得任意破壞掃除用具。 

7.本校學生不可吸菸(含電子菸)、嚼檳榔、邊走邊吃或穿拖鞋到校。 

8.本校學生因事、病原因不能上學，應由家長向級任老師或學務處請假。 

9.本校學生以參加學校營養午餐或自備午餐（蒸飯）在校使用為原則，

如有特別原因，需由家長遞送便當時，應事先向學務處提出申請；不

得自行向外購買便當及散裝飲料，以落實營養午餐教育。 

10.本校學生不可有偷竊、打架滋事、詐欺、恐嚇、勒索或參加不良幫派

等不良行為。 

11.本校學生上下學以步行為原則，經過馬路應走行人穿越道，並且聽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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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護志工或導護老師之指揮；雨天以穿著雨衣為原則，以維護自身與

他人安全。 

12.本校學生不可在車道、停車場、樓梯間、屋頂或校園死角等逗留、嬉

戲及運動。 

13.本校學生應遵守校園各項遊樂器材使用規定，不應違規玩耍，以維護

自身與他人安全。 

14.本校學生放學後不可無故逗留學校，應立即返家或經家長安排去處

（如安親班、親友家等）。 

15.本校學生上半天課放學後，若需來校應由家長帶領或經由老師指導，

並依規定登記進入校園。 

16.本校學生利用假日或放學後到校活動，仍應遵守學校場地開放使用須

知。 

17.本校學生不得攜帶危險物品或不良刊物到校，經發現或檢舉可以沒收

或交由家長領回。 

18.本校學生未經許可，不可任意進入辦公場所或擅自使用學校電話。 

19.本校學生攜帶手機或 3C 產品到校應由家長向學務處提出申請，並遵

守校園手機使用規定，以落實生活教育。校園學生手機使用規定由學

務處另訂之。 

20.學務處對特定學生涉嫌犯罪或攜帶依教育部修正「學校訂定教師輔導

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三十點第一項及第二項各款所列違禁物

品，有合理懷疑，而有進行安全檢查之必要時，得在校園內檢查學生

私人物品（如書包、手提包等）或專屬學生私人管領之空間（如抽屜

或上鎖之置物櫃等）；進行前段之檢查時，應有二位以上之學生家長

會代表或教師陪同。進行本款之安全檢查時，被檢查之學生本人得在

場，學務處進行前項各款之安全檢查時，應全程錄影。 

(附註: 第三十點違法物品之處理:  

（一）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稱之槍砲、彈藥、刀械。 

（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稱之毒品、麻醉藥品及相關之施用器材。 

教師或學校發現學生攜帶前二項各款以外之物品，足以妨害學習或教

學者，得予暫時保管，於無妨害學習或教學之虞時，返還學生或通知

監護權人領回。) 

 

伍、罰則 

一、學生初犯則登記姓名，勸導改進，並通知導師及家長。 

二、學生第二次犯規則通知導師及家長，並處以公共服務半小時（可分次累



 4 

計）。 

三、學生第三次犯規則通知導師及家長，扣減相關科目成績及公共服務 1 小

時（可分次累計）。 

四、學生第四次（含）以上則通知導師，並請家長到校了解學生違規情形，

並協助處理。。 

五、校規罰則執行由學務處督導執行。 

 

 

 

陸、實施注意事項  

一、本校校規應公告於學校網站。 

二、本校校規應登載親師生相關文宣並明確告知。 

三、本校學生及學校同仁應熟稔校規。 

四、本校對學生之不當行為處理標準應一致。 

五、本校處理個別差異學生之不當行為，應考量適性與彈性原則。 

六、本校處理學生情節重大之不當行為，應會同家長或專業人員共同處理。 

七、懲處學生時應明確告知其所觸犯之規定及處理，並確保程序上之公平適

切。 

八、懲處學生必須書面載明事實、理由、依據與救濟管道，並通知家長。 

九、學校同仁處理學生問題時應情緒穩定，同理接納及關懷尊重。 

 

柒、附則 

本校規實施要點得隨時修正，經校規委員會議討論，及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公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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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北市北投區清江國民小學學生攜帶行動載具到校使用原則 

一、依據：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17 日教育部臺教資(四)字第 1080060697 號

函辦理。 

二、目的：為有效管理學生在校使用行動載具維護校園安全與秩序，特訂定本要點。 

三、本原則所稱行動載具，泛指手機、 

可攜式電腦、平板電腦、穿戴式裝置等具無線之終端裝置。 

四、申請程序：由家長簽署同意書後，陳請導師及學務處同意後使用。 

五、校園內使用行動載具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除教師引導學習或緊急必要聯繫時使用外，其餘時間應以關機為原則。 

（二）使用時應注意禮儀，切勿影響他人或騷擾他人隱私。 

（三）對學生使用於與學習無關之活動，應予必要管理。 

（四）使用時間應適宜，以符合視力保健原則，並尊重智慧財產權及遵守校園 

網路使用管理規範。 

（五）學校教職員應尊重校園使用管理規定及注意使用安全，並考量使用場域、

方法的合宜性。 

（六）校外人士進入校園應在不影響學校上課及師生課程教學下使用。 

六、管理方式： 

(一)攜帶行動載具到校須經申請通過後，方可攜帶到校。 

(二)經申請核准之同學，進入校門後除教師引導學習或緊急必要聯繫時使用外，

其餘時間應以關機為原則。 

(三)上課期間，家長臨時有事需要聯絡同學時，請先連絡學務處，電話：28912764

分機 201，由學務處人員知會導師或者通知同學。 

(四)不得利用學校電源實施行動載具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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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違規處置： 

(一)凡違反上述規定者，經勸導後再犯則處以愛校服務，累犯者取消其一定時間

之使用權力，並代為保管後通知家長領回。 

(二)其它未按規定使用行動載具者(例如：偷拍、錄音、上網、打電動、聽音樂、

傳簡訊等等)，依違規情節輕重給予處置。 

(三)利用行動載具做為聚眾滋事之聯繫工具者，立即取消其一定時間之使用權

力，並代為保管後通知家長領回。 

(四)若發現於非使用時間使用行動載具或將行動載具拿出向同學炫耀或談論使

用，即視同違規，行動載具由學務處代為保管，學務處平時也將會不定期進

行抽查。 

八、其他： 

(一)放學以後在公共場合使用行動載具時，不得大聲喧嘩與口出穢言。 

(二)行動載具屬於貴重物品，如有需要帶行動載具者，經申請通過後，必須妥慎

保管，遺失自行負責。 

九、本管理要點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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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北投區清江國民小學學生攜帶行動載具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班 級： 關係人聯絡電話 

年 班 (父)家中： 手機： 辦公室： 

姓 名： (母)家中： 手機： 辦公室： 

其他關係人： (   )家中：  手機： 辦公室： 

申請原因：(由家長填寫) 

申請使用行動載具： 

                                         家長簽章： 

導師意見： 

 

日期： 年 月 日 審議結果： □通過 □未通過 

導師 生教組長 學務主任 

   

申請攜帶行動載具到校注意事項 

一、攜帶行動載具到校須經申請通過後方可攜帶到校。 

二、經申請核准之同學，除教師引導學習或緊急必要聯繫時使用外，其餘時間應

以關機為原則。若發現於非使用時間使用行動載具或將行動載具拿出向同學

炫耀或談論使用，即視同違規，行動載具由學務處代為保管，學務處平時也

將會不定期進行抽查。 

三、違反行動載具使用原則達兩次者，則喪失攜帶行動載具到校之申請權利。 

四、行動載具由學務處代為保管後，須經由父母於一星期之內至學務處領回。 

五、校園內備有二支公共電話(含投幣及卡式)，此外學生若有緊急事件需與家長

聯絡，學務處亦提供電話予學生隨時使用。 

六、請家長共同協助學校教育，建立孩子使用行動載具的正確觀念；若非不可抗

拒之因素，盡量避免孩子將行動載具攜帶到校，且避免學生上課傳簡訊或把

貴重的行動載具遺失了。謝謝您的合作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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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則 

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公佈之。 


